


 
 

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

项目名称 
再生锌氧化物料生产 20kt/a 高级氧

化锌及铟、锗综合回收项目 
行业类

别 

加工制

造类项

目 

主管部门 
（或主要投资方） 

宣威市泓澔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
项目 
性质 

新建 

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

关、文号及时间 
云南省水利厅 

云水保〔2013〕295 号，2013 年 6 月 3 日 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

复机关、文号及时间 
\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批

复机关、文号及时间 
\ 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2 年 12 月~2019 年 12 月，期间停工 4 年 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

位 
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

位 
\ 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
云南亚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宣威市祥鹏园艺中心 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云南润滇节水技术推广咨询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
报告编制单位 

昆明伽略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

 



 
 

二、验收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（2010 年 12 月 25 日修订）、

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

自主验收的通知》（水保〔2017〕365 号）、《云南省水利厅转发水

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

验收的通知》（云水保〔2017〕97 号），宣威市泓澔金属科技有限

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在宣威市主持召开了再生锌氧化物料生产

20kt/a 高级氧化锌及铟、锗综合回收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。

参加会议的有：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

公司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昆明伽略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、监测单

位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、监理云南润滇节水技术推广咨

询有限公司和施工单位云南亚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宣威市祥鹏

园艺中心的代表共 8 人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验收组名单附后）。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项目位于曲靖市宣威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凰山循环经济基地规

划区内东面，行政区划隶属曲靖市宣威市，项目区中心地理坐标：

东经 104°09′56″，北纬 26°16′26″。项目西北面紧邻规划区园区道路，

道路宽约 36m，双向四车道，水泥路面，本项目通过此道路与外界

连通。 

项目主要产品为高级氧化锌、粗铟和锗精矿。生产规模为：高

级氧化锌每年 20 千吨、粗铟每年 20 吨、锗精矿每年 10 吨。年操

作时间为 300 天，每天三班，工作 24 小时。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10.25



 
 

公顷，建筑物占地面积为 2.02 公顷，绿化总面积为 5.77 公顷，硬

化总面积为 2.46 公顷。总建筑面积为 21816 平方米，建筑密度

19.69%，容积率 0.21，绿地率 56.29%。 

因资金筹划问题，项目在实际建设过程中考虑先进行部分场地

建设，后续主体设施在资金筹备的条件下，总结已建车间建设经验

改进建设方案再进行其余场地的建设。项目建设扰动区域集中在项

目区北部，未扰动区域位于项目区南部，项目区东南角因与凤凰钢

铁占地问题获得补偿土地 0.55 公顷，项目现状占地 10.25 公顷，其

中建设扰动区域面积 4.86 公顷，未扰动区域面积 5.39 公顷。 

项目于 2012 年 1 月开工建设，2019 年 12 月完成建设，总建

设时长达 8 年，期间因资金问题停滞建设 4 年（原由云南天浩化冶

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投资建设，因资金问题，项目于 15 年 7 月停工，

2019 年 9 月由宣威市泓澔经贸有限公司继续投资建设），项目实际

建设工期近 4 年（46 个月）。2019 年 8 月，宣威市泓澔经贸有限公

司继续负责项目建设，2019 年 12 月，项目完成建设，完成建设投

资 1.3 亿元，2021 年 3 月，宣威市泓澔经贸有限公司变更公司名称

为宣威市泓澔金属科技有限公司。 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

2013 年 5 月 31 日，云南省水利厅以“云水保许〔2013〕295 号

文”对《再生锌氧化物料生产 20kt/a 高级氧化锌及铟、锗综合回收

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行政许可决定书》进行了批复，批复的水土流

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9.70 公顷，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



 
 

为 10.25 公顷。 

（三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

2019 年 8 月 18 日，因项目涉嫌未验先投，云南省水利厅对建

设单位下达了《云南省水利厅关于涉嫌水土保持违法生产建设项目

进行查处的通知》（云水保〔2019〕32 号），责令其整改。 

2019 年 9 月，建设单位委托云南绿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

监测工作。2021 年 5 月，建设单位与云南绿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解除监测委托关系，并与昆明龙慧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签订合

同，委托其为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单位。监测单位在完成监测任务后

提交了《再生锌氧化物料生产 20kt/a 高级氧化锌及铟、锗综合回收

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。监测内容涉及防治责任范围、水土

流失量、土壤侵蚀形式、水土流失危害、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及临

时措施的防治作用、效果等。 

水土保持监测报告主要结论为：项目建设单位开展了施工过程

中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，落实了水土保持防治措施，较好的减少了

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。工程施工期间扰动地表面积控制在水土流

失防治责任范围内，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完善，水土保持设施运

行正常，六项指标均达到方案目标值或效益值。经过系统整治，项

目区的生态环境有明显改善，总体上发挥了较好的保水保土、改善

生态环境的作用。 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

2021 年 6 月，由昆明伽略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完成《再



 
 

生锌氧化物料生产 20kt/a 高级氧化锌及铟、锗综合回收项目水土保

持设施验收报告》。 

主要结论为：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，水土保持审批

手续齐备，管理组织机构完善，制度建设及档案管理规范。工程现

已建设完毕，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为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、临时

防护措施与管理措施相结合，已形成较为完善的防护体系水土保持

措施正常运行。 

完成的工程措施：主生产区排水沟 1106 米，办公生活服务区

排水沟 232 米、雨水收集池 1 口。 

植物措施：主生产区绿化 0.35 公顷，办公生活服务区绿化 0.03

公顷。 

临时措施：主生产区临时覆盖 3832 平方米、临时排水沟 841

米、临时沉沙池 1 口、车辆清洗池 1 口，办公生活服务区临时覆盖

330 平方米、临时排水沟 226 米。 

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234.97 万元。水土保持总投资中工

程措施费 180.51 万元，植物措施费 3.96 万元，临时措施费 8.60 万

元，独立费用 38.17 万元（其中建设管理费 0.17 万元，水土保持监

测费 12.00 万元，水土保持监理费 5.00 万元，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

制费 8.00 万元），水土保持补偿费 3.72 万元。 

通过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，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效果明

显：项目建设防治责任范围内扰动土地整治率 99.97%，水土流失

总治理度 99.94%，土壤流失控制比 1.82，拦渣率 99%，林草植被



 
 

恢复率 99.94%，林草覆盖率 56.29%。有效控制了新增水土流失数

量，具有较好的生态效益，六项指标均达到防治目标值或效益值。 

（六）验收结论 

验收组认为：项目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、开展了

水土保持监理、监测工作，监测单位按照正常程序开展了水土保持

监测，水土保持监理单位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进行了监理和质量管

控，并在建设单位组织下，水土保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共同对实

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竣工验收，质量评定为合格。建设单位依

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，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；按照水土保持

方案及批复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，完成了水土流失防治任务，水土

保持设施运行正常；水土保持后续管理、维护责任落实；项目水土

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。 

（七）要求和建议 

（1）对项目区内绿化生长不理想区域加强抚育管理工作； 

（2）在二期工程主体设计确定后应尽快委托水土保持相关单

位入场开展工作，确保区域水土流失防治工作切实开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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